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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动不动就带人打砸店铺

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李继兵因其女
朋友在金水区常寨村“富达”手机店购买的手机
出现质量问题，与该店老板发生矛盾，后纠集乔
国涛、赵俊锋、戚运超持砍刀对该手机店进行砍、
砸，致使该手机店的玻璃柜台及玻璃门被损坏。

2008年 5月 2日 22时许，刘旭忠纠集张俊
朴、李广杰、乔国涛及小吴、小申等人到金水区
畜牧路“开封大排档”，逼迫该店老板不准销售

“金星”啤酒，只能销售“奥克”啤酒。因遭该店
老板李本奇的拒绝，刘旭忠随即指使其手下掀、
砸该店，致使该店桌、凳、餐具被损坏。

“苦肉计”敲诈饭馆的“苦肉计”敲诈饭馆的99人团伙涉黑罪人团伙涉黑罪名成立名成立

专用鱼钩挑破嘴的“小弟”
判了10年零6个月

12月4日，本报报道了专在饭店、理发店、烟酒店“找茬儿”的9
人团伙在金水区法院受审。昨天，9人接到了一审判决书，他们涉嫌
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成立。其中，刘旭忠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

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万元。除了一人表示不上
诉外，其他都称要上诉。而每次下馆子都用鱼钩挑破嘴的乔国涛获刑10年
零6个月，其他7人也分别领刑1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 晚报记者 鲁燕

自 2005 年以来，刘
旭忠纠集被告人司运超、
李广杰、张俊朴、戚延超、
李继兵、乔国涛、赵俊锋、

蔡宝亮等人，逐步形成以他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采取暴
力、威胁等手段多次实施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
欺压群众，获取经济利益，在金水区枣庄、
押寨、常寨等城中村及其周边一带造成重
大影响。

法庭上，刘旭忠供述，2004年，他在金

水区常寨村的一棋牌室认识了司运超，通
过司运超认识了戚延超，后又认识了李继
兵等人，2007年在常寨认识了李广杰。

“我要求他们得听话，有事儿随叫随
到，有啥事儿要及时汇报。有谁不听话，就
会说他们几句，叫他们长长记性。”由于跟
刘旭忠混的人多，花销多，所以就不停地

“干事儿”挣钱。他们在干违法事情中各有
分工，平时穿休闲服、运动鞋，留着短发或
光头，文身，他带领这几人主要在枣庄、押
寨、常寨及周边地区敲诈饭店、网吧、烟酒
店、理发店，一共获得有十几万元。

2005年 9月的一天晚上，刘旭忠纠集
司运超等人，预谋敲诈农业路与政七街交
叉口的“迎宾烟酒总汇”店，先由刘旭忠、
司运超二人到该店买两条软中华烟。之
后，以买的中华烟系假烟致使生意没谈成
为由，威胁该店老板司盛斌，同时指使李
继兵、戚运超、乔国涛等人赶到该店，对受
害人司盛斌采用殴打、恐吓手段，敲诈其

现金8000元。
司运超还供述，2005年10月一天晚上

6时许，按照刘旭忠的要求去敲诈“中港”理
发店，他让戚延超找了一个女孩儿去烫发，
以头发被烫坏为由向该店老板要钱。乔国
涛、李继兵、赵俊锋也在场，阻止该理发店
做生意，后刘旭忠让老板赔了5000元。

法庭认定的此类事实共有27起。

强迫交易：只能卖他们推销的啤酒

2008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刘旭忠为牟取暴
利，多次组织李广杰、张俊朴等人采取暴力、威胁
手段逼迫“成都名小吃”“新疆大盘鸡饭店”等饭
店老板必须销售其推销的“奥克”啤酒，并对负责
向该区域送“金星”啤酒的职员进行辱骂、殴打，
逼迫其退出该市场，以达到垄断“奥克”啤酒在该
区域销售的目的，多次实施强迫交易行为。

此类事实共有7起。

“领头的”获刑15年
刘旭忠的罪名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且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对该组
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数罪
并罚15年。

乔国涛：每次下馆子都挑破嘴，
获3项罪名，领刑10年零6个月。

线索提供 金研

敲诈勒索：称头发被烫坏让老板赔5000元

团伙老大：组织、领导黑社会

涉黑
罪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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